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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博爱县气象局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博爱县“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要求，结合我局实际，现制定《博爱县气象局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指引》，请遵照执行。


博爱县气象局
2023年3月28日

博爱县气象局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指引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博爱县气象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所列事项的随机抽查工作，包括对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及检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按照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随机抽查事项实施检查时，依次按查前准备、检查实施、结果运用、结果公开四个方面组织开展。
一、查前准备
各单位开展随机抽查前，应通过政府“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匹配执法人员。抽取检查对象时要结合抽查对象信用水平和风险等级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抽查比例和频次；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要落实回避原则，重新进行匹配；抽查结果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开展随机抽查应当组成检查组，检查组须有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组成，并指定检查组组长。检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
检查组在实施随机抽查前，应当熟悉与随机抽查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了解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编制随机抽查工作方案。
检查组实施随机抽查，一般应于3个工作日前通知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实施随机抽查3个工作日前向被行政管理相对人送达检查通知书对检查工作有不利影响时，经执法支队负责人批准，检查通知书可在实施检查前适当时间下达。
二、检查实施
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组织实施。
检查前，须向被检查对象出示执法证件。
检查中，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项的结果予以记录和摘录，并由被检查人签字或者盖章。检查组组长应当对本组其他检查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监督，并对有关事项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复核。
现场检查工作结束前，检查组应当就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被检查人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等事项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被检查人自收到整改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的，视为无异议。
三、结果运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及时跟踪整改情况，形成闭环管理。对涉嫌违反气象法律、法规的，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办理。
四、结果公开
检查结果要在抽查任务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全面公开，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应全面公开，检查结果要通过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第一章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事项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监督与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防雷装置设计是否应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擅自施工；
（二）防雷装置的检测是否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三）检测数据是否真实、有效；
（四）防雷检测单位检测后是否出具检测报告；
（五）是否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挂靠资质证书、资格证书或者许可文件；
（六）是否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
（七）安装的雷电防护装置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八）防雷装置是否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或者未取得验收文件擅自投入使用；
（九）申请单位是否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
（十）被许可单位是否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
（十一）是否按照已核准的图纸进行施工； 
（十二）是否取得《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
三、检查依据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第570号）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其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由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未经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21号)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的监督与检查，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履行监督责任。公众有权查阅监督检查记录。”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 第十六条第一款：“防雷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核同意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监督管理。”   






第二章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事项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二）是否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检测；
（三）是否在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中弄虚作假；
（四）对防雷装置的检测是否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五）检测数据是否真实、有效；
（六）是否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挂靠资质证书、资格证书或者许可文件；
（七）是否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
（八）是否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
（九）被许可单位是否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
（十）使用的防雷装置是否定期检测，并取得防雷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证或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
三、检查依据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1号)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装置检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查询或者复制；（二）就有关事项询问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要求作出说明；（三）进入有关防雷装置检测现场进行监督检查。气象主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